附件1
梅陇镇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切实加强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提升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水平，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建设生态梅陇，现结合本地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家卫生镇复审工作，在城市建设领域全面推进绿色生产和绿色作业，注重体系和机制建设，通过明确责任、细化标准、从严执法、严格考核等措施，全面整治各类扬尘污染源，将各项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落到实处，进一步降低扬尘污染对本地区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
二、工作目标
坚持“属地为主、行业管理、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工作原则，通过开展重点领域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建立起本地区扬尘污染防治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实现梅陇镇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总体目标。
三、重点整治任务
（一）建筑工地扬尘污染整治。一是强化源头治理，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根据区建管委要求，确保完成本地区供地面积总量中落实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要求，推广零能耗和三星级绿色建筑。二是推进过程管理，积极推广绿色施工工艺，2015年实现建筑工地文明施工达标率达到95%以上。三是强化末端整治，确保所有建筑工地根据相关规范实现地面硬化或绿化100%、施工现场围挡100%、进出车辆冲洗100%、裸露土方和物料覆盖100%。
（二）拆房工地扬尘污染整治。房屋拆除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区域设置硬质封闭围挡及醒目警示标志，作业时要进行洒水或者喷淋，2015年拆房工地降尘设备安装率达到90%以上；现场必须设置车辆清洗设施以及配套的排水、泥浆沉淀设施；建筑垃圾不能按规定及时完成清运的，应当采取遮盖、洒水等防尘措施。
（三）市政工地扬尘污染整治（含交通、水利工程和道路管线施工）。按要求设置封闭围挡，整齐规范堆放物料，实施道路硬化，及时平整土地、清运土方或建筑垃圾，禁止现场露天搅拌；施工中涉及挖土、装土、堆土、破碎等易扬尘作业工艺的，须洒水、喷雾，严禁无序开挖行为；运输车辆应当在除泥、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施工工地；现场堆土超过规定时限的，应当采取遮盖、洒水等防尘措施。
（四）物料运输扬尘污染整治。一是实施资质管理。以渣土运输车辆、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砂石运输车辆和混凝土搅拌车为管理重点，须委托符合密闭化运输要求的单位或个人承运，鼓励专业化公司参与运输管理。二是推进运输车辆技术改造。引进新型渣土运输车辆，推广混凝土搅拌车防滴漏装置，杜绝车辆超载冒载行为。三是加强车辆运行管理。严格落实“两不挖”、“两不进”、“两不出”管理要求，做到运输车辆冲洗率达到100%，盖平装载率达到100%，严禁输途中物料沿途泄漏、散落或者飞扬等行为。
（五）码头、堆场、露天仓库扬尘污染整治。落实地面硬化，按要求设置混凝土围墙或者天棚储库，配备喷淋或者其他抑尘措施；推广密闭输送设备，配备吸尘、喷淋等防尘、抑尘设施；在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的专用场地，配备运输车辆冲洗保洁设施；划分料区和道路界限，及时清除散落的物料，保持道路整洁并及时清洗。
（六）道路保洁扬尘污染整治。突出“夜间作业、白天保洁”的工艺配置模式，进一步完善道路保洁“收、拾、淋、扫、冲、磨、清、运、巡”等九个作业流程，做到城市主要道路车行道至少每日冲洗1次、主要道路的人行道至少每3日冲洗1次；在确保主次干道保洁标准的同时，积极探索并扩大中小道路“一路一策”管理，进一步提高中小道路保洁质量，2015年实现道路冲洗率达45%以上。
（七）绿化工程扬尘污染整治。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绿化建设和养护技术规范，严格落实规范围挡、及时栽种、及时清运、全面覆盖、车辆冲洗等作业要求。按照市区要求完成绿地建设、新增造林、新增立体绿化等任务，绿化覆盖率和森林覆盖率达到相关要求。
（八）全面推进扬尘污染控制区创建。结合城市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全面推进扬尘污染控制区的创建工作。
四、重点推进落实建筑工地扬尘和噪声在线监测系统
（一）安装范围
《闵行区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中区建管委负责安装范围主要包括：（1）外环以内的中心城区，郊区城区和新城、大型居住区、虹桥商务区及其拓展区、国际旅游度假区等集中开发地区的建筑工地；（2）市重大工程的建筑工地；（3）敏感建筑物周边的建筑工地；（4）参与文明工地创建的建筑工地；（5）建设和环保部门认定需要安装的重点区域所在单位。
镇根据区建管委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落实道路市政工程、拆房工程、大型装饰装修工程、单独立项的大型绿化工程、渣土堆场等安装扬尘和噪声在线监测系统。
（二）技术要求
各在线监测系统生产单位所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建筑工程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基本技术要求，详见附件三。
在线监测系统供应商需确保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并按照相关技术要求将数据接入市、区环保部门数据平台。
在线监测系统合格供应商动态名单定期在上海市环保局和上海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公布。
（三）资金安排
建设单位要负责落实在线监测系统安装和运维的相关费用，在文明施工措施费中列支，并在开工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制定完善建筑施工现场扬尘控制措施，开工后及时支付文明施工措施费用，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扬尘控制措施。
同时，鼓励在线监测系统供应商提供出租、购买设备及第三方服务等多种形式，降低设备成本和运行维护费用，减轻企业负担。
五、职责分工
各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本条线工作领域，对接区级部门开展各项工作；各村、公司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负责所属行政区域内各类扬尘污染源的管理，负责协助各相关部门、积极推进扬尘污染防治综合整治。
镇重大办和规建办负责建筑工地、混凝土搅拌站的扬尘污染整治；港口码头及其堆场的扬尘污染整治工作；负责建筑工程扬尘与噪声在线监测系统的推广应用。
镇规建办负责开展扬尘污染控制区的创建和复验工作，负责环境空气质量和降尘的信息通报，负责降尘指标的目标考核，共同推进建筑工程扬尘与噪声在线监测系统的推广应用。
镇城投公司负责市政工程、道路管线工程。
镇动迁办、镇拆违办负责拆房工地的扬尘污染整治工作。
镇农管中心负责道路保洁和绿化工程的扬尘污染整治工作。
镇水务站负责水利工程施工扬尘污染整治工作。
镇城管中心负责所承担的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运输作业、道路和养护作业、堆场作业、落实渣土管理等扬尘污染控制的监督检查。
[bookmark: _GoBack]交警三中队负责对各类运输车辆非法行驶行为的查处工作。
